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政人力遷調意願表                    附表二

                                     114.12新訂
	任職單位
	
	姓 名
	
	職 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到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任現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及畢業系所
	

	個人專長或專業證照
	

	最近三年
考績(核)
	    年  考列等第:
    年  考列等第:
    年  考列等第:
	最近三年獎懲紀錄
	

	申請
遷調原因
	

申請人簽章:

	擬調任單位名稱
(請依優先序填入)
	請敘明:
一、專長與擬遷調職務之關聯性
二、勝任職務之理由

	職務已出缺
	1. 
	

	職務未出缺
	1.
	

	
	2.
	

	
	3.
	

	任職單位主管意見
	職務已出缺之單位主管意見

	
	

	人事室
意見
	

	校長核示
	


※說明：
一、本表填寫後即具遷調意願，請務必審慎評估。
二、申請人請完成粗框部份填寫後，按下列程序辦理:
(1) 如擬調任單位已公告採內部遷調辦理出缺職務，由擬調任單位續辦陳核。
(2) 如擬調任單位尚無職務出缺，免後續陳核，由人事室錄案提評估小組會議報告或併同定期遷調作業提評估小組會議審議。
三、校級計畫助理遷調仍應符合計畫人員進用及經費支應相關規定。
四、擬調任單位無論職務出缺與否，本表僅列入辦理行政人力遷調參考，不代表當然調任，仍須視學校行政人力規劃及經費情形辦理。
